
河北兴隆县燕山水泥制造有限
公司、左素芹:

本院受理原告田立萍诉你
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开庭传票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权
利义务告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通知书。原告要求执行你的
房产、设备等财产。自发出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
9时(遇法定假日顺延)在兴隆县
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
理，逾期依法缺席判决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赵成:
本院受理原告徐延林诉被

告赵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举
证须知、诉讼须知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
康二城人民法庭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武安市人民法院

唐山达江骨质瓷制造有限公
司、赵俊玲：

本院受理原告董玉敏诉你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
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内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 30 日内，本院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
日顺延)，在本院栗园法庭公开
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则依法缺
席判决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李振戌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中
心支公司诉被告李振戌追偿权
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(2020) 冀
0503 民初 1363 号民事判决书。
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邢
台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

滕训举:
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殷晓

明与被申请人庞艳红、滕训举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无法用
其他方式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冀 05 民再 1
号开庭传票，自公告之日起满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本院定于公
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（遇
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八审判
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裁判。
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谷天宇：
本院受理原告梁丽霞诉你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
书、开庭传票及诉讼权利义务
告知书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内。并定于 2021 年 6 月 7
日上午11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
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张希海：
本院受理原告申玉朝诉你

及索梅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司法
公开告知书、开庭传票及诉讼
权利义务告知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15日内。并定于2021
年 6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
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
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张 小 刚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证号为046903，特此声明。

王 学 林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08622，特此声明。

牟 国 志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53113，特此声明。

刘书华不慎将人民警察证
丢 失 ，警 号 为 058322，特 此 声
明。

马婧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002464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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